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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 2010 年考績法修正草案與制度基本問題 
 

 

 編目：行政法 

 

【論文導讀】 

一、文章名稱：公務人員 2010 年考績法修正草案與制度基本問題 

二、作    者：林明鏘教授 

三、出    處：月旦法學雜誌第 184 期，頁 11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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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涉及最重要的核心爭議只有一個，即為公務人員 2010 年考績法修正草案中擬增訂「固定比例 3%

考績丙等」此一制度是否合憲？本文林明鏘教授明確表態系爭問題因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而為嚴重違憲之制度。 
 

關鍵詞：固定比例考績丙等、法律明確性原則、比例原則、正當法律程序原則 

壹、重點整理 

一、問題之提出： 

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第 6 條之 2 第 11 款規定：「工作績效經機關各單位主管評擬考績後，

提經考績委員會考核，為機關全體受考人排序最末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或為主管機關依機關

團體績效表現彈性調整之丙等人數比率範圍者其考績得考列丙等。」又同法第 9 條之 1 規定：「各

機關受考人考列丙等人數比率不得低於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此即為俗稱之「固定比例考績

丙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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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同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第一次丙等」(下稱一丙)，留原俸給，並輔導改善；「第二

次丙等」(下稱二丙)，降一級改敘，無級可降時，比照每級俸差減俸，並輔導改善；「第三次丙

等」(下稱三丙)應辦理資遣或依規定退休。 

從而，考列一丙者，須受特別輔導，且於 10 年內有累積加重效果；若在 10 年內，考列二丙者，

即應降 1 級改敘，類似公務員懲戒法上「降級」之懲戒處分；若 10 年內考列三丙者，即應立即

資遣或退休，而變相形成另一種類似混合撤職與休職之懲戒處分，對於憲法第 18 條所規定公務

員服公職之權利影響重大。因此，「固定比例考績丙等」此一制度是否合憲？即有疑義。 

二、學者見解： 

(一)陳清秀教授：違反經驗法則與比例原則，恐有違憲之嫌(註 1) 

公務員考績法修正草案對於公務員考列優等上限 5%；甲等上限為 65%；丙等至少 3%，而將

各等第之考績比例分配，係採學理上所謂的「類型化觀察法」。此種法定的類型化觀察法，

參照德國聯邦憲法法院及聯邦行政法院以往判例的審查基準，其合憲性或合理性之判斷標準

如下： 

1.必須符合經驗法則：亦即應符合通常多數情形，否則以「法律擬制」表現不佳的比例，即

因與事實不符，而違反平等原則與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的權利，而有違憲之嫌。 

由於依據經驗法則，各機關之公務員未必每年均有 3%以上比例表現不佳，因此如果強制

規定表現不佳之比例至少 3%，恐怕無法免除違憲之嫌。 

2.平等原則與比例原則：必須對於特殊類型業務的機關，具有彈性調整的救濟機制，否則不

同事件強為等同處理，仍然違反平等原則與比例原則。 

世界各國立法例，如美國、日本及英國也多規定表現不佳者得予以輔導改善，無法改善得

予以或應予以免職。但並未有法律強行規定表現不佳之比例者(德國甚至必須經過公務員懲

戒程序才能免職)。上述外國立法例規定，公務員表現不佳者行政機關必須「負擔舉證責

任」、「有具體事證證明」，就其勤務成績之評定結果，基於客觀的資料，加以判斷。因此

應依據個別公務員之能力及績效表現加以認定，似無法預先以固定比例，以「莫須有」方

式，強行認定表現不佳或表現良好。 

以各中小型機關學校而言，其公務員人數不多，如強制分配比例淘汰，可能必須淘汰並非

表現不佳之公務員，甚或將發生面臨淘汰表現良好者，如此為淘汰而淘汰，可能傷及無辜，

其手段過當，與行政目的之達成間恐有違反比例原則。 

(二)黃錦堂教授：傾向折衷說(註 2) 

1.不分機關階層與屬性而一律規定 3%之考列丙等比例，尤其伴隨三次丙等即令資遣或退休

之嚴厲法律效果，有無違反憲法(公務人員)之工作權為主之保障？ 

全國公務人員協會即主張應將丙等「強制比例制」改為「條件制」，而授權各行政機關自

訂丙等條件。 

黃教授則認為，須由銓敘部提出向來實證數據與不予明訂之嚴重後果(「考列丙等將名存實

亡」)，以及已否有因應不同性質、設置年代與發展水平、整體績效、機關規模等之必要調

整空間。目前銓敘部指出 3%之比例得每 3 年檢討，亦是一種靈活性之展現。 

2.從法律保留原則(包括狹義之法律保留，亦即國會保留)與授權明確性原則而言，銓敘部所

提 16 點補充意見(註 3)，亦應加以在考績法修正草案中明定，始符合上揭諸原則。 

3.應注意考績決定主體與程序之合理化。例如：考績委員會之票選委員比例應否達到 3/5？

考列丙等應踐行如何之程序保障，例如：考評的初步結果與理由應否全部且即時向受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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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布？機關首長之單方最終核定權應有如何的節制，例如：與考績委員會的意見相左時

應否詳述理由？單以當事人事後得提起復審與行政訴訟，從而謂已有充分保障之見解，似

不瞭解我國行政爭訟機關就考績決定向來採行極為低度審查基準。再者，法官之考績應否

也有丙等比例，尤其當人民對於法官之有權無責與績效表現存有相當疑慮時？ 

4.考績制度即使依據修正案，未來考列優等者僅有 5%；考列甲等者最高可達 65%；考列乙

等者最高可達 27%，廣義得受獎者，從而高達 97%，且優等只佔 5%，整體是否構成有效

的向上激勵體系？德國、日本約採優等 10%、甲等 20% (於特殊情形得有 5%之調整可能)

之制度，非全無參考餘地。 

5.考績過後對於不盡理想(未必達到丙等)的公務員之補充訓練、調整職位、限制升任主管職

之機制，亦應一併強化。 

(三)林明鏘教授：嚴重違憲 

林明鏘教授認為，「固定比例考績丙等」制度違反法律明確性原則、比例原則、正當法律程

序原則而為嚴重違憲之制度。分述如下： 

1.違反法律明確性原則： 

依司法院釋字第 432 號、545 號解釋意旨觀之，有關法律明確性原則之審查標準在於：(1)

意義非難以理解；(2)受規範者所得預見；(3)得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系爭規定，不論一丙、二丙、三丙，均屬廣義之懲戒處分，故應符合釋字第 432 號所要求

之法律明確性原則。草案第 6 條之 2 第 11 款規定：「工作績效經機關各單位主管評擬考績

後，提經考績委員會考核，為機關全體受考人排序最末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得考列丙

等。此規定僅有排序比率(即排序最末 1%至 3%之要件)，而無任何明確事由(例如：同條前

10 款所規定之受刑事確定判決、小過 1 次以上、曠職、性騷擾、挑撥離間、不聽指揮、稽

延公務、處置失當、洩漏機密、違反行政中立等)，亦即，此「排序最末 3%」之要件，原

因為何？蓋此乃一個「空白」的懲處構成要件，舉凡排列機關最末 3%者，不論其年度努

力程度或工作績效如何，均應受懲處處分，此一要件之意義令人難以理解，且受丙等考績

公務員難以預見，並無法經由司法機關加以確認其要件，從而即與前揭法律明確性原則有

違，為明顯違憲之舉。 

2.違反比例原則： 

按憲法第 23 條及行政程序法第 7 條有關比例原則之規定，比例原則之判斷標準為： 

(1)方法有助於目的之達成(適當性)；(2)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之方法(必要性)；(3)損

害與目的達成利益不得顯失均衡(均衡性)。因考績丙等乃屬懲戒處分之一種，考列三等者

甚至為淘汰處分，因此系爭規定乃限制公務員在憲法第 18 條所享有之「服公職權」(釋字

第 243、266 號解釋參照)，從而此一限制規定自應符合比例原則。 

首先，從適當性而言，考績手段應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才能獎優汰劣，提升公務員的服

務士氣。若不論公務員個人績效及團體績效如何，凡各機關一律以排名最末者為丙等考績

評定，不僅不能客觀準確，且亦無法提高行政效能，因為公務員再如何努力，全國仍有逾

上千人考績必須列為丙等，如服務士氣如何提高？行政效能如何增進？是系爭規定之手段

尚難達成提高行政效能之目的。 

其次，從必要性而言，系爭規定並非對公務員權益侵害最少的方法，此種丙等具有累積加

乘效果，變成一種僵硬式的「為淘汰而盲目淘汰」的作法，明顯有違必要性。 

最後，從均衡性而言，每個機關不論中央、地方，不分績效優劣，一律平等式要求近數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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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以上公務員，每年考績須考列丙等，其面臨被輔導、減俸及淘汰之命運，將會對機關所

會產生消極的怠工、抵制、不合作，甚至於因破壞團隊精神所造成的公益損害，將遠高於

所謂少數「汰劣」的利益，如果各機關對於丙等考績不採「輪流分配」的應對措施，每隔

3 年理論上即將有數以千計公務員將被淘汰，這些被強迫資遣或退休之公務員是否即為「劣

等公務員」？可能有甚多可疑之處，因此為機關團體的評比結果，而非公務員個人工作績

效與工作態度不良的當然結果。換言之，此制度是因團體相互比較的結果，並不一定代表

受淘汰之公務員之工作績效不佳或工作態度不良。例如：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98

年度考績丙等之人選中，即有年度受有 7 次嘉獎且無任何懲戒(處)紀錄者，其主要原因即

為其甫由其他機關外調至保訓會，期間最短僅有 4 個月餘，此一案例足以顯示「團體評比」

之不妥。換言之，縱使機關團體居全國第 1 名，年度考績仍須有最低比率的要求。此種規

定，除使「團體績效評比」的獎優激勵作用，喪失殆盡，更因為「努力無用」論，而形成

與比例原則中強調之手段目的彼此間的適當、必要、均衡要求，背道而馳。 

綜上所述，「固定比例考績丙等」之制度，顯與比例原則中所強調之手段目的彼此間的適

當、必要及均衡要求有違，而有違憲之重大疑義。 

3.違反正當法律程序原則： 

依司法院釋字第 396 號解釋揭示公務員懲戒程序應遵守正當法律程序之要求，而謂：「懲

戒案件之審議，亦應本正當法律程序之原則，對被付懲戒人予以充分之程序保障，例如：

直接審理、言詞辯論、對審及辯護制度，並予以被付懲戒人最後陳述之機會等，以貫徹憲

法第十六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本旨。」如前所述，一丙之法律效果為特別輔導；二丙則類

似懲戒處分之降級、減俸；三丙則如同休職與撤職之混合體，依前揭釋字第 396 號解釋，

系爭規定仍須符合正當法律程序原則之要求。 

(1)面談兩次機制違反正當程序之法律保留原則： 

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考績年度中，一級單位主管或其授

權之人員，應與受考人就平時考績結果進行面談兩次，面談執行方式及有關事項，由考

試院以辦法定之。」然而利用面談兩次機制是否使受考人有充分表達陳述意見之可能

性，實際上容有疑義，且草案中並未明白揭示面談之執行方式及有關事項，反而僅授權

下位之法規命令進行規範，難認符合正當程序之法律保留原則。 

(2)同法修正草案第 14 條規定：「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一級單位主管就考績表

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首長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

送銓敘部銓敘審定。」此等程序規定，全屬行政機關內部流程，不僅沒有被評定為丙等

者(或丁等者)之參與機制，甚至可說完全是內部之黑箱作業，並未使考列丙等者有陳述

意見之機會，更無言詞辯論、對審機制，連最後陳述意見的機會均被剝奪。空有 2 次形

式上之面談機會，於評定考績前並未充分給予受考人充分的正當法律保障程序。 

(3)同法草案第 7 條第 3 項規定：「因第 6 條之 2 第 11 款而受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降級改敘、

減俸、辦理資遣或退休者，得就其考績丙等處分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提起復審，應

辦理資遣或退休者，其復審決定應經言詞辯論。」此一規定雖賦予考列二丙與三丙者，

若因比例條款事由被評定最末比例者，得提起復審，並受行政訴訟程序之保障條款，惟

此等配套，應修改公務人員保障法，而非於公務人員考績法中越俎代庖，且此一規定實

有窒礙難行之處，理由如下： 

A.考列一丙者並不能提起復審，僅能提起申訴、再申訴，對於一丙之確定處分，於二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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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丙程序中，均因行政處分(即一丙處分)業已確定，除行政機關再開行政程序外，即

無從救濟。對於具有累積加重效果的丙等第一次考績處分，完全不能循復審救濟，有

違「有權利即有救濟」之法理，而產生權利保護之漏洞，並違反保障公務員訴訟權之

本旨。 

B.僅限於三丙者始能經言詞辯論，如前所述，一丙或二丙處分，亦均屬變相之懲戒處分，

均應有正當法律程序之保障，而不能作無正當理由之差別待遇。 

C.同法草案規定「三丙考績」之復審案件應經言詞辯論，若全國每年有 5,000 件之丙等

考績處分，其中 1/3 為三丙處分，而提起復審，則每年約有 2,000 件復審案件須經言詞

辯論，以目前保訓會審理案件量及高等行政法院之案件負荷量，均屬不可能完成之過

重負擔。 

D.考績丙等處分(尤其是純以比率最末 1%為例)因根本沒有法定構成要件，而純粹由一級

單位主管主觀評價，如果要依訴願法所定之言詞辯論程序進行，不知訴辯雙方應如何

進行攻擊防禦？因為根本沒有一個客觀或量化的評比標準，如何從事辯論工作績效與

工作態度是 69 分以下？抑或是全機關排名最末的 1%至 3%呢？ 

貳、讀後心得 

林明鏘教授於本文中，針對「固定比例考績丙等」制度是否合憲之爭議問題，可能涉及法律明確性
原則、比例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等三方面，一一遵循法學論證之三段論法，逐一分析此問題，
其行文論證嚴謹且周延，實可供讀者於參加國考時參考如何四平八穩地針對既有的法學知識回答可
能從來都沒有學習過的爭議問題。 

參、考試趨勢 

本問題之爭點明確，且案例事實之答題要點涉及公法學的基本原理原則之推演，若將來出現於國考
考題上，應當不算意外，考生應特別注意此一時事問題，以免又遭突襲而中箭落馬。 

肆、相關參考文獻 

一、陳清秀(2010)，〈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強制考列丙等比例之商榷〉，《台灣法學雜誌》，第 150

期，頁 29 以下。 

二、黃錦堂，〈考績法修正草案的爭議與展望〉，《台灣法學雜誌》，第 150 期，頁 33 以下。 

伍、延伸閱讀 

一、廖義男(2010)，〈夏蟲語冰錄（29）－公務人員考績法之修正〉，《法令月刊》，61 卷 6 期，頁 132-137。 

二、蔡志方(2010)，〈論公務人員保障事件之管轄與移轉〉，《法學新論》，23 期，頁 1-30。 

 

 

 

※延伸知識推薦，都可在最多法學資源的【月旦法學知識庫】www.lawdata.com.tw 

  立即在線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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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註 1：陳清秀(2010)，〈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強制考列丙等比例之商榷〉，《台灣法學雜誌》，第

150 期，頁 30 以下。 

註 2：黃錦堂教授並未明確表態此爭議問題是否違憲，而係以引導之方式，提出以下建言。惟從

其前後行文方式，大抵可窺知其係採折衷說。詳參，黃錦堂，〈考績法修正草案的爭議與展

望〉，《台灣法學雜誌》，第 150 期，頁 34 以下。 

註 3：此 16 點補充意見，即包括如下重點：考核以工作績效為核心，各機關得自行研訂關鍵指標；

落實平時考核，詳細情形於考績法施行細則明訂(亦即非單以年終考核為依據)；增設面談機

制，1 年至少 2 次，對績效不佳人員建立預為警告之機制；增設考績列丙等之條件，以符合

憲法構成要件明確性要求並降低公務員疑慮；機關、單位之團體績效與個人考績相結合，

各主管機關有彈性調整比率之空間；考績等第比例人數，得每 3 年由考試院會商其他院通

盤檢討是否調整(亦即 3%之比例並非永久施行)；小機關考績等第人數比例，授權在考績法

施行細則中訂定調整機制；落實同官等為比較範圍；考績委員會之票選委員將佔 1/2 以上，

並得聘請學者專家等公正人士參加；10 年內累計 3 次丙等才予以強制資遣或退休；後功可

以抵過，1 年優等或連續 3 年甲等可抵銷 1 次丙等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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